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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議文件第31/2004號 
 
 

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
 
 

根據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條例》 
（第434章）公佈利率 

 
 
 
目     的  

 
1 . 本文旨在諮詢委員對建議修訂《商船（限制船東責任）條例》（ “條
例”）第19條第1段，以香港上海�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不時訂定的最優惠貸款利率
作為利率，計算根據公約第11條第1段所設立的基金的利息部份的意見。  

 
 
背     景  

 
2 . 有關條例在1993年10月1日制定，使《1976年海事索賠責任限制公約》
（“公約”）在香港具有法律效力。公約規定並限制船東及其他人士在海事索

賠事件上的責任。公約訂明受限制的索償項目，例如在船上發生，或直接由船

隻操作或拯救行動引起的人身傷亡及財物損失。  

 
3 . 根據該公約第11條第1段，凡在任何締約國內受責任限額規限的索償而
提起的訴訟中被指稱為須承擔海事索賠責任的人，可在該國的法院或其他主管

當局設立限制基金。該基金由在該公約列出並適用於可能須由該人承擔責任的

索償的數額，加上該數額自引起責任的事故發生之日起至基金設立之日止所衍

生的利息組成。如此設立的基金僅可用於支付可對其援用責任限制的索償。  

 
4 . 根據條例第19條第1段，金融管理專員可不時作出命令，訂明公約第11
條第1段適用的利率。  

 
5 . 政府當局認為，由於現行用以訂定利率的安排，特別在利率波動頻密的

期間，未能貼合需求，故此有需要在適當時候，檢討第19條第1段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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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界諮詢  

 
11. 除臨時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外，此修訂建議亦會向船舶諮詢委員會及港

口行動事務委員會進行諮詢。  

 
 
徵詢意見  

 
12. 請委員就政府當局應否進行該條例修訂建議提供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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